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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四轮全地形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4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庆)、浙江

星月集团有限公司、春风控股集团杭州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重庆航天巴山摩托车

制造有限公司、步阳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缪文泉、姜勇、周积、李连、李波军、赵永周、张喆、朱珠、陈向阳、张平。
本标准实施过渡期:第一阶段为标准实施之日后6个月起;第二阶段为标准实施之日后30个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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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形车加速行驶噪声
限值及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全地形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不适用于非公路全地形车及特种全地形车。
本标准适用于全地形车的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以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3785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5378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道路试验方法

GB/T15173 电声学 声校准器(GB/T15173—2010,IEC60942:2003,IDT)

GB16169—200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T24936 全地形车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4936中所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型式核准试验 testfortype-approval
对生产企业制造的全地形车新车型按型式核准规定进行的试验。

3.2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 testforconsistencyoftheproductinspection
对型式核准试验合格的全地形车车型的成批生产车辆按生产一致性检查规定进行的试验。

3.3 
背景噪声 ambientnoise
背景噪声指受试车辆噪声不存在时周围环境的噪声(包括风噪声)。

4 加速行驶噪声限值

4.1 型式核准试验噪声限值

使用内燃机作为动力源的全地形车型式核准试验加速行驶噪声限值见表1,纯电驱动作为动力源

的全地形车型式核准试验加速噪声限值见表2,使用混合动力的全地形车按其动力源分别考核。

4.2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噪声限值

各阶段全地形车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的实施日期与型式核准试验相同,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加速

行驶噪声限值比型式核准试验加速行驶噪声限值高1dB(A),并且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的实测噪声值

不应高于型式核准试验的实测噪声值加3dB(A)。

4.3 其他要求

装有纤维吸声材料排气消声系统的全地形车应符合GB16169—2005中附录A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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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内燃机作动力的全地形车型式核准试验加速行驶噪声限值

发动机排量/mL
噪声限值/dB(A)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50 78 76

>50且<175 80

≥175 82
80

表2 纯电动全地形车型式核准试验加速行驶噪声限值

全地形车类型 噪声限值/dB(A)

电动机最大连续功率 ≤4kW 76

电动机最大连续功率 >4kW 80

5 测量仪器

5.1 声学测量仪器

5.1.1 用于测量声级的声级计或与之相当的测量系统应符合GB/T3785对1型精密声级计的要求。

  注:尽可能使用延伸杆和延伸电缆。

5.1.2 在每个测量系列的开始和结束时,应使用合适的声源(例如活塞发声仪)按GB/T15173的要求

检查和校准声级计。测量时使用声级计“快(F)”档时间计权特性和“A”频率计权特性进行测量。

5.1.3 测量过程中,应按声级计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使用防风罩,但应注意防风罩对传声器灵敏度

和方向性的影响。

5.2 车速和发动机转速测量仪器

应使用专用的车速测量仪器和发动机转速表,其要求应符合GB/T5378的规定。

5.3 气象测量仪器

风速仪、大气压力计和温度计应符合GB/T5378的规定。

6 加速行驶噪声测试方法

6.1 测量环境

6.1.1 测量场地(图1)

6.1.1.1 测量场地应由一块结实平坦的检测区域环绕的中心加速部分构成,此中心加速部分应平坦;
它的表面应干燥,应无雪、尘土或类似的吸声物覆盖。检测道路的表面覆盖层应符合GB16169—2005
中附录B的要求。

6.1.1.2 在测量场地上,加速部分中心的声源和传声器之间的自由声场内的变化不应超过1dB(A)。
如果在加速部分中心50m范围内,没有大的声反射物体,例如建筑物、围栏、岩石、桥梁、树木和停放的

车辆,则可认为此条件已被满足。

6.1.1.3 不应以任何可能影响声场的方式阻挡传声器,任何人不应站在传声器和声源之间,进行测量

工作的观察人员的自身站位不应影响测量装置的读数。

6.1.2 气象

测量应在无雨、无雪且风速不大于3m/s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测量时应排除阵风对声级计读数的影响。

6.1.3 背景噪声

测量过程中,被检测车辆以外的声源和风的影响形成的A计权声级(背景噪声)至少应比受试全地

形车产生的噪声低10dB(A)以上。如果环境噪声和测量噪声之间的差别在10dB(A)~16dB(A)之
间,受试车辆的噪声测量值应减去如图2所示的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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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米

图1 行驶噪声测量场地、测量区域及传声器布置

图2 背景噪声影响的修正值

6.2 车辆条件

6.2.1 测量期间,受试车辆除1名驾驶员外,应不载重和不带人,车辆应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包括冷却

液、润滑油、燃油、工具、备用车轮)。驾驶员及其装备的总质量应在75kg~80kg之间,必要时,可增加

附加重物以达到75kg的最低要求。

6.2.2 如果受试车装有自动风扇,在测量过程中,此系统应不受干扰。

6.2.3 测量前,受试车应按正常运转时的车速预热,使车辆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6.3 测量方法

6.3.1 测量性质和次数

当车辆在线A-A′和B-B′之间行驶时,测量以A计权分贝[dB(A)]表示的最大声级。如果在记录

的最大值和普通声级之间记录到非正常的差异,则此测量无效。车辆的每侧至少应进行2次测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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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传声器的位置

传声器应放置在距跑道基准线C-C′(如图1)7.5m±0.2m处并高于地面1.2m±0.1m的位置

上。传声器参考轴与地面平行,并垂直指向C-C′线。

6.3.3 行驶操作条件

受试车应以6.3.4规定的挡位和初始稳定车速接近A-A′线,车速允许误差为±3%。
当车辆的前端接近A-A′线时,应尽可能地将节气门或电机控制器全部打开,并保持在全开位置上;

当车辆的尾端到达B-B′线,这时,尽可能快地将节气门返回到怠速位置或将电机控制器返回到关闭位

置上。
在测量全过程中,车辆应直线行驶越过加速部分,保持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尽可能地接近C-C′线。

6.3.4 试验时采用的进线速度

6.3.4.1 以内燃机作动力源的全地形车

6.3.4.1.1 不带变速器的全地形车

受试车辆应以与发动机最大功率转速的3/4转速相符的稳定车速,或者以限速器所允许的发动机

最大转速的3/4转速相符的稳定车速,或者以50km/h的车速接近A-A′线,取三者中最低的一种速度。

6.3.4.1.2 装有手(脚)动变速器的全地形车

如果受试车辆具有4个或4个以下传动比的变速器,则应使用第2挡进行测量。
如果变速器具有5个或5个以上的传动比,则应选用第3挡进行测量。
如果到达B-B′线时发动机转速超出了其最大功率转速,则应选择2挡和3挡之外紧靠着的较高挡

位,此挡位可在不超出该最大功率转速值的情况下,达到跑道上的B-B′线。不应选择超速挡。如果车

辆具有双级主传动,则所选择的传动比应和车辆的最高车速挡位相符。
受试车辆应以与发动机最大功率转速的3/4转速相符的稳定车速,或者以限速器所允许的发动机

最大转速的3/4转速相符的稳定车速,或者以50km/h的车速接近A-A′线,取三者中最低的速度。

6.3.4.1.3 装有自动变速器的全地形车

受试车辆应以50km/h或者以其3/4最高车速的稳定车速接近A-A′线,取两者之中低的车速。在

可以选择几种前进挡位时,则应选择在A-A′线和B-B′线之间可产生车辆的最高平均加速度的挡位。
只用在制动、驻车或类似的低速运动的选挡器位置则不应使用。

6.3.4.2 以电驱动作动力源的全地形车

受试车辆应以50km/h或者以其3/4最高车速的稳定车速接近A-A′线,取两者之中低的车速。

6.3.4.3 混合动力驱动的全地形车

手动切换动力驱动方式的全地形车分别按6.3.4.1和6.3.4.2的规定进行。自动切换动力驱动方

式的车辆按其达到规定进线稳定车速时的驱动方式进行试验,并应在报告中说明。

6.4 取值要求

6.4.1 采用的读数应圆整到最接近的分贝整数。
如果小数点后的数字是0~4之间,则应把小数点后的数字舍去;如果是在5~9之间,则进位。

6.4.2 如果在车辆同一侧进行的连续2次测量的结果超过2dB(A)时,测量无效。

6.4.3 考虑测量精度的不确定性,将每次测得的读数减去1dB(A)作为测量结果。

6.4.4 将4个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保留一位小数)作为受试车的加速行驶最大噪声级。

6.4.5 混合动力全地形车取两个结果中较大者作为受试车的加速行驶最大噪声级。

6.5 测量记录

将测量数据和结果、测量条件、受试车及测量仪器的技术参数等填写在附录A的表格中。如果有

需要说明的情况,应填写在“其他说明”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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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加速行驶噪声测量记录

日期 年 月 日  地点   路面状况

天气   气温/℃   风速/(m/s)

受试车:制造厂   型号

车架号   设计最高车速/(km/h)   最终传动比

发动机:型号   排量/mL   编号

最大功率/kW   最大功率转速/(r/min)

变速器:型式   前进挡位数

排气消声系统:制造厂   纤维吸声材料   试验方法

轮胎:规格 前轮   后轮

气压(kPa):前轮   后轮

声级计:型号   准确度等级   仪器编号

测量前校准值(dB) 测量后校准值(dB) 检定校准值(dB)

声校准器:型号 准确度等级 仪器编号

车速测量装置型号   转速表型号

挡位
传声器

位置
次数

发动机转速/(r/min)
[或车速/(km/h)]

入线 出线

测量值/

dB(A)
平均值/

dB(A)
背景噪声/

dB(A)
备注

左侧

右侧

1

2

1

2

左侧

右侧

1

2

1

2

加速行驶最大噪声级 dB(A)

校核人员   测量人员   驾驶员

试验路面的说明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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